
臺北市政府 107.04.23.  府訴三字第 1072090031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願人兼上一人　○○○

法 定 代 理 人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訴願人等 2人因學雜費減免事件，不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國 106年 9月 30日北市教中字第

10

602082000號函及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學號/編號：005000157）學雜

費減免之審定結果，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9月 30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02082000號函部分，訴願不受

理

　　。

二、關於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學號/編號：005000157）學雜費減免之

　　審定結果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等 2人為本市低收入戶，訴願人○○○就讀於原處分機關普通科 1年級時，訴願人○○

○於收受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後，以其具有本市低收入戶資格，自陳於

民國（下同）106年 8月 14日註冊當日向原處分機關反映應減免訴願人○○○全部學雜費未果

，遂於同日依上開繳費單繳納費用後，以 106年 9月 21日存證信函，請本府教育局就低收入戶

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案釋疑，經該局以 106年 9月 30日北

市教中字第 10602082000號函復略以：「主旨：所詢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案......說明：......二、私立學校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私

立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

。』，本市依前開規定訂定『臺北市私立高中職收費彈性試行措施』，規範本市私立高中職

學雜費收取採雙軌制施行，除依教育部函頒之『高級中等學校 106學年度學費收費數額表』

收費外，各校得視學校辦學理念及實施運作情形，報經本局逐年審核彈性收費，合先敘明。

三、另本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4條規定（

略以）：『低收入戶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免除全部學雜費。減免金額依教育局每學年度公告

之高級中等學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表辦理。』，爰低收入戶學生所請領學雜費補助額度，係依

公告之學雜費收費標準規範辦理。四、經查本市○○學校 106學年度經本局核准實施彈性收



費措施，爰低收入戶學生之學雜費，扣除收費標準額度後之費用仍應由學生自行負擔。....

..。」訴願人等 2人不服該函，於 106年 10月 3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106年 12月 21日補充

訴願

理由，表明對於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關於學雜費減免之審定結果亦有不

服，並據本府教育局及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壹、關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 9月 30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02082000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

　　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

　　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法院 62年裁字第 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

　　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

　　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查本府教育局 106年 9月 30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02082000號函，係就訴願人○○○所詢

事

　　項所為之函復，核其性質僅屬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訴願人等 2人所為之行政處

　　分，訴願人等 2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學號/編號：005000157）學雜費減免之

　　審定結果部分：

一、查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學號/編號：005000157）關於學雜費減免

　　之審定結果，其通知之對象雖為訴願人○○○，惟其仍在學且未具完全行為能力，而訴

　　願人○○○為訴願人○○○之父，依民法第 1084條第 2項及第 1114條第 1款規定對訴願

人

　　○○○負教養及扶養義務，是應認訴願人○○○對系爭學雜費繳費通知有關學雜費減免

　　之審定結果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其所提起之訴願為當事人適格；次查本件提起訴願日

　　期（106年 10月 31日）距訴願人等 2人知悉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

關於

　　學雜費減免之審定結果之日期（原處分機關未查告送達日期，惟訴願人○○○繳費日期

　　為 106年 8月 14日，可推定訴願人等 2人至遲於 106年 8月 14日知悉）雖已逾 30日，

惟系爭

　　繳費單未記載不服處分救濟期間之教示條款，依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規定，就上開

　　學雜費減免之審定結果自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本件



　　訴願人等 2人於 106年 10月 31日提起訴願，並未逾期；合先敘明。

二、本件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學號/編號：005000157）關於學雜費減

　　免之審定結果，係原處分機關依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6條規定，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為，是該繳費單關於系爭學雜費減

　　免之審定結果部分，具有行政處分性質，訴願人等 2人認該處分違法侵害其權利，自得

　　對之提起訴願。

三、按社會救助法第 16條之 2規定：「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就讀國內公立或立

　　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得申請減免學雜費；其減免基準如下：一、低收入戶學

　　生：免除全部學雜費。二、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前項學雜費減免

　　之申請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其他法令有性質

　　相同之補助規定者，不得重複領取。第一項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條文，

　　自一百年八月一日施行。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二

　　月一日施行。」

　　私立學校法第 47條第 1項規定：「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1條規定：「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指經申請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規定，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就讀國立與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具有學籍之學生。二、學雜費：指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等；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者，並包括實習實驗費。」第 3條第 1項規定：「低收入戶學生

　　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得減免學雜費；其減免基準如下：一、低收入戶學生

　　：免除全部學雜費。二、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第 6條規定：「

　　依本辦法申請減免學雜費之學生，應於就讀學校所定申請期限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提出。前項學生未檢附證明文件者

　　，由就讀學校經衛生福利部電子查驗系統，查驗學生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學生

　　對前項查驗結果如有疑義，得檢附第一項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另行審查其身分資

　　格。依本辦法申請減免學雜費之學生，其身分資格經學校審定後，國立學校由各校於註

　　冊時逕予減免；私立學校由各校於註冊時逕予減免後，備文掣據連同核銷一覽表一式三

　　份，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三十日前，報本部請撥補助經費。依本辦法減免學雜

　　費所需經費，國立學校，應依預算程序編列；私立學校，由本部編列預算支應。」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第 1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及用途如下：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

　　付學校教學、訓輔、人事、設備、校舍修建所需之費用。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

　　相關，用以支付行政、業務、其他雜支所需之費用。三、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指學

　　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四、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

　　之費用......。」第 3條第 1項規定：「前條第一項各款費用，其數額訂定方式如下：一

　　、學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二、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

　　用費）：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用途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

　　告之。三、代辦費：除各該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項目外，由各學校經家長會、社會公正

　　人士代表出席之會議通過，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各目所列各類費用，按收支平衡原則訂

　　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1條規定：「本

　　辦法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規定：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第 3條規定：「本辦

　　法用詞，定義如下：一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規定，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之家庭成員，就讀教育局主管之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且具有學籍之學生。二　學雜費：就讀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者，指

　　學費、雜費及實習實驗費；就讀臺北市立大學者，指學費、雜費、學分費、學雜費基數

　　及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費用。」第 4條規定：「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

　　於修業年限內，依下列規定減免其學雜費：一　低收入戶學生：免除全部學雜費。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前項減免金額依教育局每學年度公告之高級

　　中等學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表辦理；臺北市立大學減免金額依臺北市立大學各學系學士班

　　、碩博士班（含學位學程）、進修教育碩士學位班學生學雜費標準辦理。」

四、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等 2人持有臺北市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卡，依社會救

　　助法第 16條之 2第 1項第 1款與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學

　　雜費減免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應得免除全部學雜費。按憲法第 172條、中央法

規

　　標準法第 11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4條規定，本件竟以私立學校法、臺北市私立高中職收費

　　彈性試行措施、高級中等學校 106學年度學費收費數額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等顯然低於法律位階之行政法規為依據，否准訴願人

　　等 2人免除全部學雜費之請求，顯有適用法律之違誤，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甚明。



五、查本件原處分機關答辯陳稱，其係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學雜費及相關費用標準向

　　訴願人○○○收取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所列相關費用，有原處分機關 106學年

　　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及 107年 1月 5日泰中會字第 1070000103號函等影本附卷可稽。

六、惟按社會救助法第 16條之 2規定，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就讀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者，免除全部學雜費；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低收入戶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免除全部學雜費；臺

　　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4條規定，低收入

　　戶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免除全部學雜費。查訴願人等 2人為本市低收入戶，依原處分機

　　關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所載項目，訴願人○○○該學期應繳學費新臺幣（下同

　　）2萬 2,800元、雜費 1萬 1,000元、代收代辦費 1,295元、減免金額─特殊生 2萬

7,310元

　　，並未免除訴願人○○○全部學雜費 3萬 3,800元（22,800元+11,000元），則原處分機

　　關就系爭學雜費減免之審定，是否有未考量社會救助法第 16條之 2、低收入戶學生及中

　　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3條第 1項及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第 4條等規定之情形？並未見原處分機

　　關之說明。又原處分機關主張其係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學雜費及相關費用標準向

　　訴願人○○○收取 106學年度第 1期學雜費繳費單所列相關費用，及本市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之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張應適用臺北市公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與臺北市私立高中職收費彈性試行措施一節，是否符

　　合社會救助法第 16條之 2、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

　　費減免辦法第 3條第 1項及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

　　免辦法第 4條等規定？而有違法律優位原則等問題，亦有併予以釐清確認之必要。從而

　　，本案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及維護訴願人等 2人之權益，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

　　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參、另訴願人等 2人請求退還學雜費用 6,490元，並加計自 106年 10月 31日起至返還之日止

，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利息部分，非屬訴願審議範疇，併予敘明。

肆、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8款及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3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受理部分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